2021年度“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交通费补助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精神，强化各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责任，根据《龙陵县财政局关于2021年县级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绩效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龙财预〔2022〕159号）的文件要求，学校对2021年“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交通费补助经费项目认真开展绩效自评，现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情况

经逐一对照各项年度绩效目标，自评得分为99分（除社会效益方面因学生未毕业社会效益不明显扣除1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补助在读建档立卡中职贫困学生163人，每人补助2000元，合计32.6万元，预算数、执行数完全一致，执行率达1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学校收到财政下拨的资金后，及时把资金发放到就读学生的银行卡中，确保资金及时发挥功效，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资金的补助提升了学生的升学意愿，对未来阻断家庭的代际贫困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学生未毕业，社会效益未完全体现，社会效益指标扣除1分，其余方面不存在问题。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下一步学校继续强化对“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交通费补助经费项目资金的管理，认真核对就读学生人数，在财政下拨补助资金到学校的账户后，及时、准确、高效的把补助资金发放到就读对象的银行账户中，确保资金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使学生安心学习。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每年学生报名结束后，及时到县扶贫部门核实学生家庭情况，确保学生符合补助标准。同时，把就读学生人数上报县教体局和扶贫部门存档，同时上报市教体局，学生报到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动，及时报告上级部门备案，确保补助资金预算与就读学生人数匹配。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交通费补助经费项目立项的目的是减轻报读“东西协作”行动计划的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的家庭经济负担，鼓励他们外出学习一技之长，实现技能改变命运、实现家庭稳固增收和阻断代际贫困的目的，项目的实施得到社会和家长的高度认可，提升了孩子继续升学的积极性，成就了更多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外出学习的愿望。

2.“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交通费补助经费项目是市级预算安排的项目资金，来自市级财政拨款，用于就读“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交通费补助，属一次性补助金。2021年，龙陵县就读“东西协作”学生163人，每生补助2000元，32.6万补助金已全部发放到学生手中。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收到通知后，学校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分管副校长为组长，招就办、资助办、财务室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此项工作。领导小组逐一对照《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中的各项指标，实事求是的开展自评。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预算执行情况的预算数和执行数完全一致，执行率达100%，不存在偏离目标的情况。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绩效目标的产出目标、效益目标和满意度目标中，除效益目标因学生还未毕业，效果没有完全显现扣除1分外，其余目标均按要求顺利完成，不存在偏离目标的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产出指标中的数量目标、质量目标、实效目标和成本目标的年初指标值、实际完成值均达到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效益指标中的经济效益目标、可持续影响目标的年初指标值、实际完成值均达到100%。而社会效益目标更多的体现在提升了学生的升学率，未来可以最大限度阻断代际贫困上，因学生未毕业，导致社会效益不够明显，社会效益目标的年初指标值、实际完成值为95%。今后学校将加大对学生毕业的就业跟踪和对家庭和社会作出的贡献。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满意度指标中的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包括学生满意度和家长满意度，学生满意度和家长满意度的年初指标值、实际完成值均达到100%。项目的实施减轻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激发了学生外出学习的热情，深得学生和家长的肯定。
（四）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学校积极借鉴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的成功经验，针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偏离目标的情况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力争使今后的工作做到最好，确保此项项目的预算执行、年度绩效目标达到100%完成，使补助资金及时发挥最大效益，为更多的建档立卡中职贫困生外出学习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他佐证材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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